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¹ 5人身损害赔偿解释6第 34 条规定: / 人民法院应当在法律文书中明确定期金的给付时间、方式以及每期给付标准。执行
期间有关统计数据发生变化的,给付金额应当适时进行相应调整。定期金按照赔偿权利人的实际生存年限给付, 不受本解

释有关赔偿期限的限制。0

论人身损害的定期金赔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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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定期金赔偿制度适用于长期性的人身损害的赔偿,与一次性赔偿相比,它有利于当事人的利益和社会利益的

维护。随着高额的人身损害赔偿案件增多,各国的侵权立法确立了定期金赔偿制度,我国的司法解释也对此进行了规定,

但其具体的规定仍存在不少问题。为完善我国的定期金赔偿制度, 应借鉴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立法, 在适用的范围、适用的

强制性等方面予以明确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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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问题的提出

我国在司法解释中确立了人身损害的定期金赔偿制度。2001年 1月 21日起施行的5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审理触电人身损害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6(简称5触电损害赔偿解释6)首次对此进行规定,该解释

第 5条后段规定: /如果采用定期金赔偿方式, 应当确定每期的赔偿额并要求责任人提供适当的担保。0

2004年 5月 1日起施行的5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6(简称
5人身损害赔偿解释6)则对定期金赔偿制度予以细化,该解释的第 33条规定: /赔偿义务人请求以定期金

方式给付残疾赔偿金、被扶养人生活费、残疾辅助器具费的, 应当提供相应的担保。人民法院可以根据赔

偿义务人的给付能力和提供担保的情况,确定以定期金方式给付相关费用。但一审法庭辩论终结前已经

发生的费用、死亡赔偿金以及精神损害抚慰金,应当一次性给付。0此外, 5人身损害赔偿解释6还规定了定

期金的给付期限和调整。¹根据上述规定, 我国人身损害的定期金赔偿制度在具体的适用上,起码存在如

下问题:

第一, 5触电损害赔偿解释6未明确规定可适用定期金赔偿的费用类型, 但5人身损害赔偿解释6第 33

条则将其限定为三项:残疾赔偿金、被扶养人生活费和残疾辅助器具费。那么, 这种限制出于怎样的考虑?

可适用定期金赔偿的费用类型应如何限制? 对于这些问题,理论上仍有待进一步认识。

第二,5触电损害赔偿解释6未规定定期金赔偿的强制性或任意性问题, 当事人可以请求适用,人民法

院也可以主动适用, 而5人身损害赔偿解释6仅规定赔偿义务人一方有权请求适用定期金赔偿,未规定赔偿

权利人的请求适用的权利,法院也不能主动适用定期金赔偿。那么, 我国司法解释的这种规定是否违反了

平等原则?

第三,我国的司法解释虽然涉及了定期金赔偿的担保、给付的时间、给付金额的调整等事项,但其规定

过于笼统,明确性不够。例如,当某一期次定期金的履行期限届满而义务人尚未支付时权利人死亡, 由此

便产生该期次的定期金能否作为遗产债权予以继承的问题。但司法解释对此规定阙如,如果认为定期金

有预先给付的性质, 那么在上述情形下的义务人可以免于支付, 该期次的定期金就不能作为遗产债权, 如

果已经支付义务人还可以索回;反之,义务人仍须支付该期次的定期金。

第四, 2010年 7月 1日起实施的5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6(简称5侵权责任法6)第 25 条规定:

/损害发生后,当事人可以协商赔偿费用的支付方式。协商不一致的,赔偿费用应当一次性支付;一次性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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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确有困难的, 可以分期支付,但应当提供相应的担保。0那么,这种分期支付与定期金赔偿制度是否相同?

两者在适用范围和赔偿费用的计算标准等方面是否存在区别? 有关此等问题均需要进一步分析探讨。

由此可见, 我国人身损害的定期金赔偿制度仍存在诸多问题,关于这一赔偿方式的合理性及其具体的

制度设计仍有待深入研究。本文拟通过对人身损害的一次性赔偿和定期金赔偿的比较,阐述后者适用于

长期性人身损害的合理性和必要性。通过比较分析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国家的定期金赔偿制度,指出我

国的司法解释在立法政策和条文设计上的缺陷,以及5侵权责任法6有关规定的疏漏,最后为完善我国人身

损害的定期金赔偿制度提出具体的修改意见。

  二、人身损害的定期金赔偿之合理性分析

在侵权损害赔偿中, 赔偿义务人就其侵权行为所生的损害负赔偿责任,因损害赔偿基本上不审酌加害

人的动机、目的等,其赔偿数额原则上不因加害人故意或过失的轻重而有不同, 这就是填补损害的原则。
[ 1]

根据这一原则, 在人身损害的案件中,加害人的赔偿责任应当与受害人的人身和财产上的损害一致。如果

赔偿大于损害或者赔偿少于损害, 均违背了填补损害的原则。

传统的人身损害的一次性赔偿通常是在诉讼结束时确定的,即根据法律规定的标准,算出受害人在人

身和财产方面的损失总额,责令加害人支付。从形式上看,这种一次性赔偿填补了受害人的损失,并一次

性解决了侵权纠纷, 法的正义与效率价值得以实现。但是,在长期性或永久性的人身损害中, 损害具有将

来性和不确定性的特点。为了减少这一弊端,我国的法律规定了赔偿费用的分期支付和人身损害赔偿费

用的继续赔偿制度。就分期支付而言, 根据5侵权责任法6第 25 条的规定,当事人可以协商赔偿费用的支

付方式,如果协商不一致,仅在一次性支付确有困难时可以分期支付,但应当提供相应的担保。然而,在长

期性或永久性的人身损害中, 这种分期支付也仅仅是赔偿费用的支付方式,损害的赔偿总额仍然是一次性

算出的,因此它无法避免上述赔偿过多或赔偿不足的弊端。从这层意义上说, 我国的5侵权责任法6第 25

条仅规定了赔偿费用的分期支付制度, 它与定期金赔偿制度存有根本性的差别,因为后者本质上是赔偿的

计算方式而并非仅仅是赔偿费用的支付方式。就人身损害赔偿费用的继续赔偿制度而言,根据5人身损害

赔偿解释6第 19条第 2款的规定: /器官功能恢复训练所必要的康复费、适当的整容费以及其他后续治疗

费,赔偿权利人可以待实际发生后另行起诉。0该解释的第 32条规定: /超过确定的护理期限、辅助器具费

给付年限或者残疾赔偿金给付年限,赔偿权利人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继续给付护理费、辅助器具费或者残

疾赔偿金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赔偿权利人确需继续护理、配制辅助器具,或者没有劳动能力和生活来

源的,人民法院应当判令赔偿义务人继续给付相关费用五至十年。0但是这种继续赔偿制度仍存在这样的

缺陷:其一,这是一项/跛脚0的制度,只授予权利人请求追加或继续支付赔偿的权利,没有规定义务人在受

害人提前痊愈或者获得劳动能力时请求减少或退还赔偿的权利;其二, 上述规定的操作成本过高,权利人

如果要求继续赔偿, 则必须预先垫付费用再另行起诉, 这样的规定既对权利人而言并不现实, 也会加重法

院的负担,增加诉讼成本;其三,如果赔偿义务人发生破产, 受害人将难以获得甚至是无法获得追加的赔

偿;其四, 根据该规定,在赔偿年限届满之后, 受害人也只能再获得五至十年的赔偿, 以后如果损害继续存

在,那么其后续的需要将转由他人负担或成为社会的公共负担(如社会救济) ,这种负担的转嫁有违个人责

任原则和填补损害的原则,其结果显失公正。

由此可见, 对于长期性人身损害,适用一次性赔偿难以真正落实侵权法的填补损害原则。这一问题的

产生根源在于一次性赔偿在计算长期性人身损害时,缺乏充分的信息来准确预知受害人的健康变化和其

他影响赔偿的因素(如通货膨胀) , [ 3] 因而算出的赔偿数额经常与实际的损害不符。而旨在消除此等弊端

的继续赔偿制度,也存在自身的缺陷。为此, 现代大陆法系国家的民法以及英美法系国家的判例和立法,

确立了人身损害的定期金赔偿制度。
[ 4]
与一次性赔偿不同,定期金赔偿首先是作为长期损害的一种计算方

式,其次是作为赔偿的一种支付方式,它更能适应将来损害的变化,具体而言具有如下合理性或特点:

第一,定期金赔偿贯彻了填补损害的原则。首先, 在将来的人身损害的赔偿中, 一次性赔偿使义务人

提前承担尚未发生的损害,有违填补损害的原则, 而定期金赔偿则可以避免这种不公,义务人也不至于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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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性支出巨额的赔偿而陷入支付不能甚至是破产的境地。
[ 5]
其次, 上述分析表明, 在将来人身损害的赔

偿中,一次性赔偿不可避免地发生赔偿大于损害或赔偿不足,而定期金赔偿由于计算标准和赔偿期限更接

近损害的实际状况, 可以防止一方当事人的不当得利,符合侵权法的填补损害原则。另外, 在一次性赔偿

将来的损害时, 依据当前的消费或收入水平算出的赔偿总额在发生通货膨胀的情形下,如果受害人没有投

资能力使其保值,则这种赔偿所反映的将来的消费或收入水平实际上发生了/缩水0。但在定期金的赔偿

中,可以根据经济指数对定期金予以调整,进而适应通货膨胀的变化,
[ 3] ( 736)

我国的5人身损害赔偿解释6第

34条第 1款也规定了这种调整制度。

第二,定期金赔偿制度能为受害人提供税收方面的优惠。根据各国的个人所得税法通例,除了惩罚性

的赔偿金具有所得的性质之外,
[ 6]
其他人身损害的赔偿金不具有所得的属性也无需缴纳个人所得

税。
[ 4] ( 316)

在人身损害的赔偿中,虽然一次性的赔偿金本身无需缴纳所得税,但是为了减少通货膨胀导致的

/缩水0,当受害人将其用于投资或购买人身保险时,获得的收益和分红却属于应税所得,这样便使赔偿金

的税收优惠大打折扣。而在定期金的赔偿中,每一期次的赔偿金均不属于应税所得,可免纳所得税, 从整

体上看,定期金赔偿能为受害人提供最合理的税收安排。

第三,定期金赔偿制度是必要的/法律家长制0 ¹的干预。一次性赔偿使受害人获得了数额巨大的赔

偿金,从填补损害的目的上看,这些赔偿金应当被用于满足致害所产生的需要。在长期性或永久性的人身

损害情形,如果赔偿金被用于其他方面的使用,甚至是过早地花费了赔偿金,那么受害人可能成为他人或

者社会的负担。因此,在长期性的人身损害中,定期金赔偿事实上限制了受害人支配赔偿金的自由, 从而

可以有效防止他们成为公共的负担。从对当事人的真实利益和社会的公共利益考虑上看,这种/法律家长
制0的干预合理且必要。

第四,定期金赔偿制度有利于降低保险的成本,提高社会整体的保险水平。前面的分析表明,在长期

性的人身损害中,一次性赔偿具有预先赔偿的性质,这一点尤其体现在对尚未实际发生的被扶养人生活费

的一次性赔偿。在赔偿义务人为此进行了投保的情形下,这种高额的一次性赔偿金便转由保险机构支付,

特别是在交通事故强制保险和工伤保险领域,这种由保险机构来承担一次性赔偿的情形甚为普遍。这样

的结果是,保险机构必须准备较多的储备金用于支付人身损害的赔偿,而可用于其他投资的资金将会相应

地减少进而降低了保险机构的收益。为了提高收益,保险机构将会提高保险费用,而保险费用的增加又会

增加行业成本。[ 9]如果采用定期金方式赔偿,这种一次性的高额赔偿被分解为若干期次的赔偿,保险机构

就可以减少人身损害赔偿的储备金,而将更多的资金用于投资收益, 进而保险机构以及其他行业的成本就

会相应减少, [ 10]社会整体的保险水平也会改善。

  三、人身损害的定期金赔偿制度之比较法考察

在长期性或永久性的人身损害赔偿中,定期金赔偿制度具有上述的合理性,英美法系国家和大陆法系

的国家或地区均采纳了这一制度。但是由于各国不同的法律传统和立法政策上的差异,各国的定期金赔

偿制度的设计也不尽相同,这些差异表现在定期金的适用的领域、适用的范围和适用的程序等方面。

1.适用定期金赔偿的领域。在英美法的传统中,对过去发生的、现在和将来发生的损害均适用一次性

赔偿。[ 11]进入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后,随着工业事故增多,英美法系国家中由陪审团确定的人身损害的赔

偿数额具有明显增高的趋势。由于保险制度的推广和完善,这种高额的人身损害赔偿导致了保险费的提

高,结果使许多医疗机构或个人无力为医疗事故投保, 出于降低保险费负担的考虑, 定期金赔偿制度便应

运而生。[ 9] ( 130) 根据学者的考察,英美法系中首例将定期金赔偿适用于人身损害的是加拿大的一起案件, 在

该案中作为安眠药生产商的义务人同意在受害人的整个生存期间向其支付赔偿。[ 12] 在美国, 第一起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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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期金赔偿的是 1972年的/霍尔顿诉机械建筑公司案0( Holden v. Const ruct ion Machiner y Co. ) ,在这个

案件中衣阿华州最高法院( Iow a Supreme Court )确认了下级法院的定期金赔偿的判决, 但此案的定期金

赔偿仅适用于违约的情形。[ 2] ( 138- 139) 自这个案件之后,定期金赔偿制度被扩大适用于人身损害赔偿的案

件,据统计,美国至少有 30个州在人身损害的赔偿中确立定期金赔偿制度,定期金赔偿逐渐成为一种普遍

的赔偿方式。
[ 10] ( 24)

在成文法化方面,美国统一法协会于 1980年起草了5定期金赔偿判决的示范法6( Mod-

el Periodic Payment Judgments Act ) ,在 1990 年该协会又起草了5定期金赔偿判决的统一法6( Uniform

Periodic Payment Judgments Act )。此外,为了向法院提供明确的裁判依据,美国的许多州还以成文法的

形式规定了定期金赔偿制度, 这些法律所规定的定期金赔偿适用于扶养费的赔偿、非故意的机动车辆侵权

责任、医疗事故和工伤赔偿领域。[ 12] ( 686- 687)

在大陆法系的国家, 1900年起施行的5德国民法典6在侵权损害赔偿上实行/恢复原状0( Rest itut io in

integrum)原则,据此该法的第 843规定对将来发生的人身损害原则上实行定期金赔偿, 仅在有重大原因

的情形下实行一次性赔偿; [ 13]另外, 5德国民法典6第 844条第 2款规定在侵害他人致死的情形下,赔偿义

务人应以定期金的方式向受害人有扶养义务的第三人,为给付扶养费的赔偿;该法第 845条还规定在侵害

致死、侵害身体或健康或剥夺人身自由的情形下, 受害人因此无法履行劳务义务给第三人造成的损害适用

定期金赔偿。
[ 14]

1804年5法国民法典6虽然没有明确规定定期金赔偿制度,但法院以判例的方式确定定期

金的赔偿适用于永久的部分无能力的人身损害。[ 15] 5意大利民法典6第 2057条和5希腊民法典6第 930 条

也规定了类似5德国民法典6的定期金赔偿制度。[ 14] ( 297) 与英美法不同的是, 上述民法典规定的定期金赔偿

制度没有适用领域的限制,它可以适用于所有的将来性人身损害的领域。英美法的定期金赔偿仅在扶养

费的给付和特定的人身侵权领域适用, 从其产生的动因和适用的领域上看,英美法上的定期金赔偿制度与

保险制度具有密切的联系,它主要适用于由保险制度覆盖的人身损害赔偿领域。

2.适用定期金的赔偿项目。前文分析表明,人身损害的定期金赔偿制度并非适用于所有项目的赔偿,

根据填补损害的原则,那些已经发生的确定的人身损害,不适用定期金的赔偿, 定期金赔偿只对那些将来

的不确定的损害适用。在美国的侵权法中,这些可适用定期金赔偿的项目有: ( 1)将来的医疗费用、护理费

以及与受害人的身体和精神状况有关的其他支出; ( 2)将来的经济损失,即因损害导致可得工资或其他收

入的减少或丧失; ( 3)将来的非经济损失,包括将来发生的肉体上的痛苦和精神折磨、亲情的损失( Lo ss o f

conso rt ium) ¹和身体功能性的损害。
[ 17] ( 1332)

根据5德国民法典6第 843 条第 1款的规定: /由于对身体或者

健康的侵害,受害人的从事职业能力丧失或者减弱,或者其需要增加的, 必须通过支付金钱定期金向受害

人给以损害赔偿。0[ 14] ( 269)
该条并未具体规定适用定期金赔偿的损害类型, 而是抽象地规定因职业能力丧

失或减弱,或者需要增加产生的损害适用定期金赔偿。结合5德国民法典6第 847条关于精神损害赔偿金

的规定, 5德国民法典6规定的定期金赔偿仅适用于将来收入的损失、将来的医疗费用,以及在致人死亡情

形下的将来扶养费的丧失。
[ 16]
可见, 与美国法不同,德国法的定期金赔偿制度不适用于精神损害的赔偿。

我国台湾地区的民法典第 193条规定: /不法侵害他人之身体或健康者, 对于被害人因此丧失或减少劳动

能力或增加生活上之需要时, 应负损害赔偿责任。前项损害赔偿,法院得因当事人之声请, 定为支付定期

金。0据此,定期金也仅适用于因劳动能力丧失或减少而导致的财产损失,以及增加生活需要的财产损失,

其范围与5德国民法典6的规定相同。
3.适用定期金赔偿的最低数额要求。首先应当说明的是, 上述大陆法系国家的民法典在规定定期金

赔偿制度时,均未要求赔偿金须达到一定数额,因此在理论上不论数额大小,均有适用定期金赔偿的可能。

但是英美法大多规定可适用定期金赔偿的最低数额,美国法上规定的这种最低数额被称为适用定期金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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¹ / Los s of consort ium0是美国侵权法上人身损害的类型之一,最初是指在致人死亡的侵权行为中,死者的配偶因配偶权的丧失所遭受的

精神损害,后来这种损害还包括在非婚的亲密关系中以及父母子女关系中,一方当事人因侵权行为而死亡或有重大身体的损害时,另

一方当事人所遭受的精神上的痛苦。在我国学界,有的人将它翻译为/ 配偶权的损害0 ,有的人把它翻译成/ 亲人丧亡0 ,根据它的含义

笔者将其译为/ 亲情的损失0。



偿的/门槛0,这种/门槛0的设置与美国的定期金赔偿制度产生的背景有关,因为定期金赔偿制度的产生就

是要避免一次性的高额赔偿给保险机构造成过重的负担,如果赔偿金的数额较低就不存在这个担忧。此

外,定期金赔偿制度还涉及赔偿的担保和基数的调整等一系列安排, 与一次性赔偿相比其执行成本较高,

而且不利于纠纷的及时解决之弊端。如果不在赔偿金的数额上设置最低的要求, 不加区分地适用于那些

赔偿金较低的人身损害, 它的这些弊端足以消解它的合理性。基于此等考虑,美国多数各州的立法规定了

适用定期金赔偿的赔偿金的最低数额。[ 9] ( 136)

然而,这种根据赔偿金数额的不同区别适用一次性赔偿或定期金赔偿的做法,在美国引发了对其合宪

性的质疑。美国 1980年的/美国银行和信托公司诉公立医院0( American Bank & T rust Co. v . Commu-

nity Hospital)一案中,加利福尼亚州第一区上诉法院认为该州 1975年的5医疗损害赔偿改革条例6确定

的适用定期金赔偿的 5万美元的最低数额标准,违反了联邦宪法以及州宪法关于平等保护和正当程序的

规定。随后,加利福尼亚州上诉法院确认了初审法院的判决,认为规定这种最低数额标准不具有足够正当

的政府利益。但加利福尼亚州最高法院推翻了上诉法院的判决, 阐述了州立法旨在减少医疗事故的保险

费高涨目的的合理性,并认为州立法给予符合条件的被告以赔偿方式上的特权不违反宪法的有关平等保

护的条款。[ 10] ( 26)美国法规定的最低数额要求,目的在于避免数额偏低的赔偿在适用定期金时其成本抵消

了其合理性,并且多项判决显示这样的规定并不违背宪法的平等保护原则。
[ 12] ( 699)

因此,笔者也认为美国

法上的这种安排,充分考虑了定期金赔偿制度的利弊, 是一项可资借鉴的制度设计。

4.定期金赔偿的强制性或任意性。根据法官和当事人的作用, 定期金赔偿的适用可归纳为/强制模

式0、/法官自由模式0和/当事人自由模式0三种: ( 1)所谓的/强制模式0,是指如果人身损害的性质符合法

定的条件,法官就应当适用定期金赔偿,当事人不能拒绝, 仅在例外的情形下才适用一次性赔偿。这是一

种强势的法律家长制立法,立法者认为从当事人和社会利益上考虑, 定期金赔偿方式才是符合理性的选

择,因此限制当事人选择赔偿方式的自由。采用这种模式的有5德国民法典6,该法典的第 843条第 1款、

第 844条第 2款和第 845条规定了定期金赔偿的优先适用。另外,根据5德国民法典6第 843 条第 3款的

规定,一次性赔偿仅在有/重大原因0时适用,这些/重大原因0包括受害人产生了/事故性神经症0 ( Acc-i

dent neuro sis)、赔偿义务人面临破产的风险、受害人需要使用赔偿金从事新的职业,以及赔偿义务人通常

居住在国外或者改变住所增加了定期金支付的风险或困难等情形, 但当事人双方协议同意适用一次性赔

偿不属于这里的/重大原因0。[ 16] ( 912) ( 2)所谓/法官自由模式0, 是指完全由法官来决定是否适用定期金的
赔偿,采用这种模式的代表是法国。在一起交通事故案件中,法国的上诉法院在当事人双方均未提出请求

的情形下适用了定期金赔偿, 这一判决得到了法国的破毁法院( Cour de cassat ion)的支持, 破毁法院认为

下级法院的权力仅受到完全赔偿原则的限制,但这一原则并未限制法院在选择赔偿方式的权力。
[ 17]
在英

国, 1996年5损害法6( Damages Act 1996)第 2节的规定,仅在仅当事人双方同意时,法院才可以适用定期

金赔偿。[ 18]但 2003年的5法院法6( Courts Act 2003)修改了这一规定,规定了法院的自由裁量权,该法案

规定即使当事人未提出请求法院也可以对人身损害中将来的财产损失适用定期金赔偿。
[ 19]

( 3) /当事人自

由模式0与强势的法律家长制相反,是指仅在当事人双方同意或一方请求适用时,才可以适用定期金赔偿。

采用这种模式的美国的犹他州( U tah)和爱达荷州( Idaho) , 这两个州均规定当赔偿金的数额达到 10万美

元时,当事人有权选择一次性赔偿或定期金赔偿。[ 10] ( 24)另外,根据英国 2003年的5法院法6,除了将来的财

产损失由法官决定适用定期金赔偿之外,其他人身损害适用定期金赔偿须经当事人的同意,
[ 19] ( 321)

可见英

国在有限的范围内也采纳了/当事人自由模式0。通过上述分析, 可以发现在定期金赔偿适用的强制性或

任意性问题上, 各种模式均有一定的例外,在立法上定期金制度的适用具有一定的灵活性。

5.定期金赔偿的其他问题。由于定期金赔偿涉及的赔偿时间长, 权利人的需求状况以及义务人的财

产状况均可能发生变化。就权利人而言,他可能因病情恶化或通货膨胀等因素导致需要增加,也可能因为

在短期内痊愈或死亡而导致赔偿的基础丧失,由此便产生了定期金的调整和终止的问题; 就义务人而言,

其信用状况也可能发生变化, 当其发生履行不能时,对权利人的赔偿便无法兑现。因此,为了适应定期金

赔偿的长期性特点, 各国的立法还规定了定期金的调整、终止和担保等问题。在英国法中, 定期金的调整

49

5西部法学评论6     2010 年第 2 期   



和担保与保险制度紧密联系在一起,在定期金赔偿的设计上, 通常由赔偿义务人向保险机构购买年金, 由

保险机构充当直接的付款人向受益人(赔偿权利人)为支付。在其具体设计上, 可以根据赔偿义务人的终

身或者超出该年限的确定的期限, 设立可调整的年金, 赔偿金的调整根据为通货膨胀、受害人的额外的需

要等因素。[ 18] ( 809)

  四、我国人身损害的定期金赔偿制度之完善

人身损害的定期金赔偿涉及一系列的制度设计,各国法律的法律规定存在一定的差异,但是从发展趋

势上看,随着高额的人身损害赔偿案件的增多和保险制度的广泛应用,定期金赔偿制度将更广泛地适用于

将来性的人身损害。在美国的侵权法上,以定期金赔偿为基础的赔偿的结构性安排( St ructured Set tle-

ments) , 被认为是现代侵权法的最重要的改革之一, 这是一种结合了保险和年金制度的赔偿方式,尤其有

利于因人身损害而丧失收入来源的受害人。[ 20] 由于它的这种保障功能, 从一定意义上说, 这种制度还缩小

了侵权和社会保障制度之间的鸿沟。[ 20] ( 413) 英国法也逐渐改变了一次性赔偿的传统,在立法上一次性赔偿

和定期金赔偿相结合的方式将更受重视。[ 18] ( 811)在我国,因人身损害引发的高额赔偿已屡屡出现在司法实

务。例如颇受关注的黑龙江省的小隋香攀爬变压器被电击案, 1998年 3月 16日伊春市中院判决 167 万

元的赔偿,在当时被认为是5民法通则6施行以来最高额的人身损害赔偿判决。正是这一案件,推动了我国

最高法院制定5触电损害赔偿解释6并首次引入了定期金赔偿制度。[ 21] 2004年 6月四川成都中院审理一起

/玩卡丁车致残案0, 受害人遭受了将持续 20多年的一级伤残,法院作出了 295万元赔偿的判决,这在当时

被认为是国内人身损害赔偿的最高额。
[ 22]
在类似这样的高额的人身损害赔偿案件中,适用定期金赔偿甚

为必要,但我国司法解释的规定仍存在文章开头所提到的诸多问题。新近颁布的5侵权责任法6也仅仅规

定了赔偿费用的分期支付而对定期金赔偿制度辅助阙如,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结合以上分析,我认为

我国的侵权立法和司法实践应在以下方面修改和完善人身损害的定期金赔偿制度:

第一,关于定期金赔偿的适用领域。根据5人身损害赔偿解释6的规定,定期金赔偿可适用于所有类型

的人身损害,但英美法仅将定期金赔偿适用于非故意的机动车辆侵权责任、医疗事故和工伤赔偿领域。在

我国人身损害的一次性赔偿的传统下, 考虑到定期金赔偿制度推广的难度和渐进性,英美法的做法尤其值

得借鉴。除此之外, 也是因为如果在故意的侵权中适用定期金赔偿, 则事实上减轻了赔偿义务人的负担,

赔偿的惩罚性也难以体现。其次是因为在这些领域加害人通常进行了投保,通常由保险人直接向受害人

支付赔偿,以定期金赔偿既可以减少保险人的赔偿储备金, 保险人的资产信用状况也足以保障定期金的支

付。因此,在司法实践中,法官应当区分故意与非故意的侵权,并考虑加害人的投保情况,在非属故意的人

身侵权领域适用定期金赔偿。此外还可以参考美国的做法,在实践中仅在高额的人身损害赔偿案件中推

广适用定期金, 以免过高的执行成本抵消了定期金制度的合理性。

第二,关于适用定期金赔偿的项目。根据5人身损害赔偿解释6第 33条规定, 对于一审法庭辩论终结

前已经发生的费用、死亡赔偿金以及精神损害抚慰金, 适用一次性给付; 适用定期金赔偿的仅有残疾赔偿

金、被扶养人生活费和残疾辅助器具费用三项。在这些赔偿项目中, 持续性的精神损害是否可以适用定期

金赔偿尚待分析。根据上述分析, 在美国的侵权法中它属于定期金赔偿的项目,但是5德国民法典6的规定

相反。根据我国的司法解释,侵权行为所造成的后果只是影响精神损害赔偿数额的一个参考因素, ¹因此

持续性精神损害的加重或减轻,既不能单独地决定甚至也不能重大地影响赔偿的数额。从这个意义上说,

精神损害在判决时已经基本确定, 不宜适用定期金赔偿。关于残疾赔偿金的性质, 在理论上有/所得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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¹ 5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6 (法释1200127号)第 10条规定: / 精神损害的数额根据以下因素

确定: ( 1)侵权人的过错程度,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 2)侵害的手段、场合、行为方式等具体情节; ( 3 )侵权行为所造成的后果; ( 4 )侵权

人的获利情况; ( 5)侵权人承担责任的经济能力; ( 6)受诉法院所在地平均生活水平。0



失0、/劳动能力丧失0和/生活来源丧失0三种学说。根据我国5人身损害赔偿解释6第 25条规定, ¹似乎可

以认为我国的残疾赔偿金更符合/所得丧失0,但由于残疾赔偿金和被扶养人的生活费可以同时主张,如果

认为前者具有所得丧失的性质,实际上发生了重复赔偿问题, 因此我国规定的残疾赔偿金的性质并不明

确。但残疾赔偿金的将来性的特点是明确的,而受害人的实际生存年限也有不确定性,因此符合适用定期

金赔偿的条件。同样,被扶养人的生活费和残疾辅助器具费用也具有将来性和不确定性,适用定期金赔偿

是各国的通例。但是,除了残疾辅助器具费用之外,其他后续的医疗费、护理费等,由于具有将来性和不确

定性特点,也应当作为可适用定期金赔偿的损害类型。因此, 我国司法解释的规定过于狭隘, 应当规定残

疾赔偿金、被扶养人生活费、残疾辅助器具费用以及因侵权行为增加的将来的其他需要也适用定期金赔

偿。

第三,关于定期金适用的强制性或任意性。根据5人身损害赔偿解释6第 33 条的规定, 仅在赔偿义务

人提出请求的情形下,法官才可以适用定期金赔偿,定期金赔偿实行的是/当事人自由模式0, 而且仅赔偿

义务人一方有权主张适用。这样的规定在以下情形中显得不合理:其一,受害人对定期金赔偿也具有正当

的利益,比如他担忧身体状况继续恶化或者缺乏投资理财能力时,并提出适用定期金赔偿;其二,法院在考

虑受害人丧失劳动能力的程度、身体恢复的可能性、理财能力、一次性赔偿金被挥霍的风险以及受害人将

成为公共负担的可能性之后, 认为定期金赔偿更符合受害人本人和社会的利益。因此,受害人和法院均对

适用定期金赔偿均有正当理由,而我国司法解释的规定有违平等保护的原则。所以, 我认为应当采纳5触

电损害赔偿解释6的规定,对提出定期金赔偿的主体不予限制,法院可基于事人请求并出于公共利益的考

虑决定是否适用定期金赔偿。

第四,关于定期金的给付时间与方式。定期金的给付时间可以以年、季、月或日为单位,考虑到给付的

次数不宜过于频繁, 笔者认为以三个月为单位较为合理。由于定期金赔偿的义务人享有一定的期次利益,

根据公平原则, 每一期次的定期金应当预先给付。如果受害人获得了预先支付之后在短期内死亡,便产生

了赔偿义务人可否请求取回或部分退还该期次的定期金的问题。例如, 在定期金以三个月为一期次的情

形,如果受害人在取得预先给付后的第一个月内死亡, 赔偿义务人可否索回后两个月的款项? 这个问题有

不同的解决方法, 5日本民法典6采取按日计算, º即赔偿义务人可以按剩余天数的比例索回部分的给付。

5德国民法典6第 843条第 2款规定定期金赔偿准用第 760条关于终身定期金的预先支付, 即定期金预先

支付的时间一旦届至,受害人即取得对该期次定期金的权利。» 据此,某期次的定期金一旦届至, 无论是

否实际支付或者支付之后受害人死亡的,该期次的定期金不受影响, 即如果尚未支付的可成为遗产债权由

其继承人继承, 已经支付的也不发生退还的问题。参酌上述立法例, 我认为应当采纳5德国民法典6的规

定,一方面可免于繁杂的返还计算,而且以三个月为一期次也不会发生重大的利益失衡。

第五,定期金的支付方式。定期金的支付应结合当事人的实际情况,采用银行划款、邮局汇款等方式。

如果当事人的住所地或经常居住地为经济发达地区, 银行业务齐全, 则可以委托银行代为支付;在经济欠

发达地区,就不宜采取此种方式。
[ 23]
在支付系统落后的农村地区, 也可以由第三方个人或单位代为收款或

送款上门。参照外国的实践, 我国也可以考虑将定期金赔偿制度与保险结合,尤其是在加害人的保险人承

担赔偿义务的情形, 可以设计出以受害人为受益人的终身年金制度。

第六,定期金的调整和终止。以定期金方式赔偿残疾赔偿金、被扶养人生活费和残疾辅助器费时, 应

根据其计算标准的变化进行调整。根据5人身损害赔偿解释6第 34条第 1款的规定,在执行期间残疾赔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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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人身损害赔偿解释6第 25条规定: / 残疾赔偿金根据受害人丧失劳动能力程度或者伤残等级,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自定残之日起按二十年计算。但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 七十五

周岁以上的,按五年计算。受害人因伤致残但实际收入没有减少,或者伤残等级较轻但造成职业妨害严重影响其劳动就业的, 可以对

残疾赔偿金作相应调整。0

5日本民法典6第 690条规定: / 终身定期金,按日计算。0参见:日本民法典[ M ] .王书江译.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 2000. 123.

5德国民法典6第 760条第 3款规定: / 在须预先支付定期金的时期开始时,债权人生存的,该期的全额即归属于债权人。0参见:德国民法

典[ M ] .陈卫佐译.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4. 252.



金所依据的/受害人丧失劳动能力程度或伤残等级0和/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
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0的数据发生变化时, 定期金应作相应调整, 但没有规定受害人的实际扶养义

务发生变化时定期金的调整。例如,当与赔偿权利人共同承担扶养义务的人死亡或丧失扶养能力时,赔偿

权利人的实际扶养义务也会变化, 定期金也应作相应的调整。此外, 残疾辅助器的费用也会因技术革新等

原因发生大幅度的增加或减少,此时也应调整定期金。由此可见,我国司法解释规定的调整定期金的事由

过于单一,应当增加统计数据之外的受害人需求的变化作为调整的一般原因。5人身损害赔偿解释6仅规

定定期金不适用赔偿期限的规定, 但是受害人死亡时, 残疾赔偿金、被扶养人生活费和残疾辅助器具费的

赔偿是否当然发生终止呢? 有关这些问题司法解释规定得并不明确。当受害人的死亡时, 残疾辅助器具

费即丧失其存在的基础而当然发生终止。被扶养人的生活费,根据各国通例并不因受害人的死亡而终止

给付。[ 10] ( 25)残疾赔偿金是否终止则取决于其性质,如果认为残疾赔偿金具有弥补受害人生活来源丧失的

性质,当受害人死亡时赔偿的需要即不复存在而当然终止; 但如果认为它具有弥补所得丧失或赔偿劳动能

力丧失的性质, 则应根据受害人剩余的工作年限, 按照一次性赔偿的标准向其继承人为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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